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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1〕20号
关于开展百名工会机关干部服务
千家非公企业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
为深入开展党建带工建创先争优活动，扎实推进“两个普遍”，更好地发挥非公企业工会作用，确保完成市委提出的2011年规模以上企业普遍建会、苏州市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继续走在全省前列的任务，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百名工会机关干部服务千家非公企业活动，现就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和服务对象

1.参加人员：苏州市总工会机关干部和各局（公司）工会干部服务60家企业；各市及所属镇、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会干部各服务不少于130家企业；吴中区、相城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及所属镇（街道）工会干部各服务不少于50家企业；平江、沧浪、金阊区及所属街道工会干部各服务不少于30家。原则上各级工会服务企业不交叉重复。

2.服务对象：（1）规模以上或职工百人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2）集中排查确定的工会组建难度大，作用难以发挥，企业劳动关系矛盾突出的企业；（3）没有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制度，没有签订集体合同和工资协议，没有按时进行换届选举，会员评家满意率低的建会企业。

二、活动安排和服务内容

1.活动安排：全年分“三个阶段”开展活动。
第一阶段（4月底前）：落实服务企业，确定服务人员，将服务企业和服务人员名单报市总组织部。
第二阶段（7月初至10月底）：共商服务计划，提供指导服务，解决实际问题，落实建会建制；结合全国、省、市工会系统评选表彰创先争优基层工会工会和先进个人，做好推荐宣传工作。10月底将《企业建设职工之家情况调查表》报市总组织部。
第三阶段（11月初至年底）：开展会员评家活动，填报建家台帐，进行活动总结和考评。

2.服务内容：（1）按照组织统筹覆盖的要求，在做好企业建会宣传、联络、筹备等工作环节方面提供服务；（2）按照人员统筹配置的要求，在选优配强企业工会干部、落实按时换届选举，建立会员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会员评家满意率等方面提供服务；（3）按照活动统筹开展的要求，在依法履行维权职责，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资协议，保持职工队伍稳定等方面提供服务；（4）按照保障统筹落实的要求，在达到“五有”，即：有职工书屋、有活动器材、有联系窗口、有学习场地、有公开专栏的标准，建设职工活动阵地、落实工会经费等方面提供服务。

三、服务要求

1.各级工会要把此项活动作为落实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带工建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工作来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建立动态督检机制，确保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2.各级工会要把此项活动作为转变工作作风、服务企业职工、树立工会干部形象的重要举措来抓，注重提高工作实效，努力为企业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努力为提高会员职工对工会工作的参与率和认可度尽心竭力。

3.各级工会要把此项作为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手段来抓，围绕促进企业发展，妥善处理服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发现和总结落实“两个普遍”工作的新经验和新做法，积极为创新非公企业工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工作方法贡献才智。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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